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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性公告

關於利用自有資金購買結構性存款或理財產品的公告

重要內容提示：

• 授權金額：最高額度低於人民幣10億元。

• 產品種類：低風險、安全性高且變現能力強的結構性存款或理財產品。

• 授權期限：自本公司董事會授權之日起 12個月內有效。

• 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三十四次會議表決通過《關於授權公司管理
層利用自有資金購買結構性存款或理財產品的議案》。該事項在本
公司董事會審批許可權內，無需提交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一、 投資概述

（一） 投資目的

鑒於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存在週期性閒置自有資
金的情況，為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加資金運營收益，在不影
響正常生產經營的情況下，本公司擬使用自有資金購買結構性
存款或理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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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金來源

本公司自有資金。

（三） 投資金額

本公司擬使用最高額度低於人民幣 10億元的自有資金購買結構
性存款或理財產品，並在上述額度內滾動使用。

（四） 投資種類

低風險、安全性高且變現能力強的結構性存款或理財產品。

（五） 投資受託方資質

具有合法經營資格的金融機構。

（六） 投資期限

自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授權之日起 12個月內有效。本公司
根據自有資金狀況和經營計劃，決定具體投資期限，單筆結構
性存款或理財產品的投資期限不超過 12個月。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尚未就上述授權投資事宜訂立任何協議。

二、 投資風險及風險控制分析

本公司使用自有資金購買低風險、安全性高且變現能力強的結構性
存款或理財產品，屬於低風險投資，但金融市場受宏觀經濟、政策
調控等的影響較大，故投資收益存在一定不確定性。

本公司本著維護股東和本公司利益的原則，將風險防範放在首位，
對結構性存款或理財產品嚴格把關，謹慎決策，並及時跟蹤結構性
存款或理財產品資金的運作情況，評估可能影響本公司資金安全的
風險因素，及時採取應對措施，控制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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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資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公司存在週期性閒置自有資金的情況，為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
加資金運營收益，在不影響正常生產經營的情況下本次本公司董事
會授權管理層購買結構性存款或理財產品，利於本公司靈活把握投
資時機，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降低財務費用。

承董事會命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劉建榮

董事長
中國重慶，2021年2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劉建榮先生（執行董事）、涂德令先生 

（執行董事）、鄒安先生（執行董事）、宋德安先生（非執行董事）、周平先生
（非執行董事）、辛清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徐以祥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及王振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